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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区信访局基本情况
1、主要职能。
本部门主要职能是：
（1）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全区实际，拟定全区信访工作的规章、制度和工作要点，并组织实施。
（2）做好群众来区、到市、赴省、进京上访的接访劝返工作，受理、交办、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。
（3）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、批办的信访事项，检查、督促、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。
（4）办理人民群众给区委、区政府和区主要领导同志的来信，做好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服务工作。
（5）掌握信访工作动态，汇集人民群众的建议、意见，及时提供信访信息，为领导决策服务。
（6）负责对全区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、督查督办；负责信访理论研究和全区信访干部的业务指导。
（7）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信访事项的失职渎职部门或人员，负责责任追究的调查工作，并提出处理建议。
（8）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9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、机构情况。
株洲市芦淞区信访局（以下简称区信访局）是区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本部门独立编制机构1个，内设办公室、财务室、联席办、信访接待中心。
3、人员情况。
本部门截止2024年12月底实有人数总计11人，其中在职9人，退休2人。
（二）区信访局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1、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信访形势总体平稳，无因信访问题引发大规模聚集上访、极端恶性事件和负面舆情炒作。全国两会特护期、二十大特护期实现进京“零集访、零非访、零滋事、零违纪、零通报”目标。
2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社会治理风险防控“N合一”机制建设经费：一是对进京赴省到市信访对象及时做好接劝返工作，认真处理好本级上访对象的工作，避免出现危害社会的现象。二是确保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、2024年两会等国家重要活动特护期维稳工作，防止出现大规模维稳事件及非正常上访登记。三是严格按要求落实信访困难对象救助措施，及时发放救助金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、2024年预算资金155.54万元。
2、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72.44万元。
3、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72.44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118.29万元，基本支出154.15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122.66万元，公用经费31.49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度项目支出合计118.29万元，其中：1.信访救助3万元；2.基层党建补助经费0.24万元；3.“N合一”专项115.05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、高站位落实上级会议精神。2024年是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开局之年，严格落实“五化”“四到位”的工作要求，芦淞区召开8次区信访联席会议落实上级会议精神，特别是9月以来，落实上级信访重点工作联席会议常态化调度机制，针对法治化短板弱项、典型案例进行专题调度，压实工作责任、确保信访工作法治落在实处。
2、高质量完成信访维稳任务。通过抓紧抓实源头稳控、沿途劝返、在京查控的工作机制，完成国家、省、市“两会”和二十届三中全会、中非论坛、株洲马拉松等9次特护节点信访维稳安保任务，实现“无非接待场所登记、无扰序滋事、无负面舆情”的工作目标。
3、高效率推进信访积案化解。今年以来我区全力推动积案化解，7月-10月开展了“百日攻坚”专项行动，区级领导带头包案重点对象，按照“一案一策”加快积案的推进。截至目前，已推动积案化解34件，其中建宁街道化解了重点人员赵昌宏，建设街道化解了省委巡视交办件阳勇，白关镇化解了中央交办件殷庆高，董家塅街道，龙泉街道化解了方红主席交办件高峰、赵先知，新芦淞集团化解了二汽运，以及涉访涉诉17件案件的化解。
4、高频次培训提升办理水平。提高法治化业务办理水平，开展立体式信访工作法治化培训，5次组织全局机关干部学习信访工作法治化；7次组织全区信访联席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、业务骨干开展业务培训。发放信访工作法治化宣传相关资料共2万余份。组织法治宣传进社区活动，到各镇（街道）活动广场开展法治宣传，加强群众法治观念，依法上访。
5、高标准抓实信访数据指标。弄懂吃透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信访法治化最新数据指标情况，健全各项工作机制，通过日提醒、一对一辅导、全流程跟踪，抓实各项考核指标。截止目前，责任单位及时受理率、调解协议情况、法定程序办理情况、改进工作情况等业务指标有较大提升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本单位2024年专项资金共3个，其中：
一是信访救助，年初预算资金0万元，年中执行调增3万元，实际支出3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。该专项资金支出化解了信访积案，实现了信访人息访息诉。
二是基层党建补助经费，年初预算资金0万元，年中执行调增0.24万元，实际支出0.24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。该专项资金支出。
三是“N合一”机制建设经费，年初预算资金0万元，年中执行调增115.05万元，实际支出115.05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。该专项资金支出一是顺利完成一批特殊节点信访维稳安保任务，实现“三个不发生”目标；二是高效办理了一批重点督办案件；三是着力提升一批信访工作指标；四是及时处置了一批突发事件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无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自评结果将用于来年预算编制，并为来年的预算绩效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。本单位无独立网站，自评结果将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统一公示公开，接受监督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
